黄营镇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苏人社规[2021]3号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就业困难人员的生活保障工作，结合黄营镇当前环境整治和劳动保障等实际工作需求，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募原则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坚持属地管理原则，优先使用居住地符合条件人员。
二、招募计划
本次计划在黄营镇等周边范围内开发公益性岗位，主要以社区（村）为单位设岗，招募公共环境卫生和劳动保障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18名，其中劳动保障岗位2名，公共环境卫生岗位16人。
三、岗位职责
招募人员主要从事村、居环境卫生、保洁、垃圾清运等服务工作。劳动保障岗位主要协助黄营镇为民服务大厅劳保窗口有关劳动保障方面的工作。
四、招募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纪律性强，服从组织分配。
（二）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的就业困难人员，黄营镇村、居居住地人员优先。

（三）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的就业困难人员包括：1、享受最低生活保障；2、女40周岁以上、男50周岁以上的；3、特困职工家庭；4、残疾人员；5、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家庭人员；6、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人员；7、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被征地农民；8、优抚对象家庭的人员9、军队退役的人员；10、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人员。

（四）劳动保障岗位要求：除以上要求外，能基本掌握电脑常识，能简单操作电脑，初中以上文凭。大专文凭以上人员优先。

五、招募方式
有报名意愿且符合招募条件的人员请于2022年5月13日8.30点-2022年5月31日17.00点之前，到镇为民服务中心劳保窗口进行报名，报名时带身份证、户口簿、照片二张。
六、岗位管理及待遇
（一）拟招募人员公示无异议的，与用人单位签订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
（二）招募人员聘期暂定3年，如3年期满后合同自动终止，且没有经济补偿金。

（三）对招募人员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840元/月）发放，镇劳动保障岗位，由用人单位为聘用人员缴纳五险（个人部分自己承担）；镇村公共环境卫生岗位不缴五险，自己必须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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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已认定困难人员
	
	认定困难人员时间
	
	

	就业困难类型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女40周岁以上、男50周岁以上
□特困职工家庭□残疾 □城镇零就业家庭
□农村零转移家庭□连续失业1年以上□军队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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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对象家庭□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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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承诺：以上资料由本人填写，情况真实，自愿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并自觉遵守公益性岗位相关规章制度。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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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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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中心、主管部门招聘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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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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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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